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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承诺书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制



行政机关的告知书

本行政机关就新建建筑工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及调整（适用于产业类和公益类项目试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告知承诺制）实施告知承诺，现告知如下：
[bookmark: _Hlk29029181][bookmark: _Hlk29026237]一、政务服务事项的依据
本政务服务事项的依据为：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
（二）《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三）《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二条
（四）《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
[bookmark: _Hlk29026247]二、申请条件
申请新建建筑工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及调整（产业类和公益类项目试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告知承诺制）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和《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规定的相应条件，建设项目已通过设计方案审查、取得《关于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审查的复函》（合并办理中小型建筑工程项目设计方案审查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中小型建筑工程项目中的产业类和公益类项目无需提供复函）。
[bookmark: _Hlk29026263]三、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申请人应当提交《告知承诺书》原件一份，并附申请当日现场照片。书面承诺送审单体工程设计方案符合相关建筑规范、规划设计条件、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等规划要求，满足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审批条件，符合规划强制性指标、建筑退距、建筑间距等要求且所在用地范围内不存在违法建设情况，承诺6个月（12个月/18个月）内补充技术审查合格报告、《建设工程放线测量记录册》和符合要求的报建图纸。
四、申请人逾期不履行承诺或作出不实承诺的处理方式和法律后果
（一）对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不履行承诺的，本行政机关将对申请人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撤销行政许可、在下一期扣减计容面积、按要求转城管部门按规定查处（没收违法建设等）、将“不履行承诺制信息”推送至广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和“信用广州”网“不履行承诺信息”栏目公示。
（二）被认定为部分履行或者全部未履行的信用承诺信息的申请人，自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确认并记录其信息之日起两年内，相关信息完成信用修复前，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项目有关审批手续。
[bookmark: _Hlk29026287]五、对实行告知承诺制事项事中事后监管的具体方式、内容
1.本行政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6个月（12个月/18个月）内，通过书面材料核查、现场核查或者向协同监管部门发函确认等方式进行核查，听取申请人陈述申辩意见后，对申请人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和履约践诺情况进行认定。
2.对在核查中发现不履行承诺的，应根据承诺内容视情节轻重采取责令限期改正、撤销行政许可等，分期建设的，应落实在下一期扣减计容面积等措施；对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影响的，应及时转城市管理部门按照规定进行查处（没收违法建设等）；及时将不履行承诺信息推送至广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并在“信用广州”网站公示和纳入“不履行承诺信息”栏目。
3.被认定为部分履行或者全部未履行的信用承诺信息的申请人，自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确认并记录其信息之日起两年内，相关信息完成信用修复前，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项目有关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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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首次）

本单位/本人负责建设的                      项目，经贵局                      （建筑工程设计方案批文号）批复可建设内容包含：         工程   幢；          工程   幢；         工程   幢。本项目已经取得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意见，批文号：                          。现拟申请上述建设工程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单位/本人承诺：
（1） 本次所报单体工程设计方案符合相关建筑规范、规划设计条件、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等规划要求，满足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审批条件，送审图纸、电子报批文件等资料符合规划强制性指标、建筑退距、建筑间距等要求且所在用地范围内不存在违法建设情况，现场情况详附件照片。
（2） 自上述建筑工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之日起承诺6个月内补充技术审查合格报告、《建设工程放线测量记录册》和符合要求的报建图纸。
（3） 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4） 所填写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
（5） 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6） 能够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7） 按照规定接受事中事后监管；
（8） 同意规划资源部门公开承诺书主要内容的承诺；
（9） 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本单位/本人如未按要求履行承诺，愿意无条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被责令撤销行政许可、在下一期扣减计容面积、按要求转城管部门按规定查处（没收违法建设等）、“不履行承诺制信息”推送至广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和“信用广州”网“不履行承诺信息”栏目公示，并配合做好有关信访工作。

附件：申请当日现场照片、已委托测量单位开展放线服
务的凭据


 法定代表人签字（个人申请人签名）： 
（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承诺书附件照片
	（东侧照片）
	（西侧照片）

	
	（南侧照片）
	（北侧照片）

	
	拍摄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盖章/申请个人签名）


备注：请申请人在提出申请前的三个自然日内，拍摄拟报建项目的现场照片，并在原件签字或盖章，作为告知承诺书的佐证材料；选择“网上申请”申请人，在原件签字或盖章后，扫描上传格式电子文件。

承诺书（延期）

本单位/本人负责建设的                      项目，经贵局                      （建筑工程设计方案批文号）批复可建设内容包含：         工程   幢；          工程   幢；         工程   幢。本项目已经取得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意见，批文号：                          。现拟申请上述建设工程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于         
    年  月  日进行告知承诺，现因  （请说明原因）  提出延期申请，本单位/本人承诺：
（10） 本次所报单体工程设计方案符合相关建筑规范、规划设计条件、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等规划要求，满足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审批条件，送审图纸、电子报批文件等资料符合规划强制性指标、建筑退距、建筑间距等要求且所在用地范围内不存在违法建设情况，现场情况详附件照片。
（11） 自上述建筑工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之日起承诺12个月（18个月）内补充技术审查合格报告、《建设工程放线测量记录册》和符合要求的报建图纸。
（12） 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13） 所填写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
（14） 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15） 能够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16） 按照规定接受事中事后监管；
（17） 同意规划资源部门公开承诺书主要内容的承诺；
（18） 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本单位/本人如未按要求履行承诺，愿意无条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被责令撤销行政许可、在下一期扣减计容面积、按要求转城管部门按规定查处（没收违法建设等）、“不履行承诺制信息”推送至广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和“信用广州”网“不履行承诺信息”栏目公示，并配合做好有关信访工作。

附件：1.申请当日现场照片、已委托测量单位开展放线服务的凭据
2.延期说明（格式不限，自行拟定）


 法定代表人签字（个人申请人签名）： 
（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承诺书附件照片
	（东侧照片）
	（西侧照片）

	
	（南侧照片）
	（北侧照片）

	
	拍摄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盖章/申请个人签名）


备注：请申请人在提出申请前的三个自然日内，拍摄拟报建项目的现场照片，并在原件签字或盖章，作为告知承诺书的佐证材料；选择“网上申请”申请人，在原件签字或盖章后，扫描上传格式电子文件。
